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赴境外大学学习及

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法（修订）

(2013-2014 学年校办字 6号)

为加强赴境外大学本科学生的学习管理，规范学生在境外大学学习获得的课

程学分及成绩的认定及转换，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境外大学学习项目；

（二）统筹境内外学习培养环节；

（三）促进学生在境外大学学习期间，珍惜学习机会，努力提高学习成绩；

（四）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大学在课程安排、学习方式、学分计算及学习成

绩评定上的不同，采用相对科学合理、公平的课程认定方式。

二、学习要求

（一）根据境外大学交换学习项目的具体要求，学生可于在校二年级（第二

学期）、三年级、四年级时派出学习，以三年级学生为主。申请按期毕业的四年

级学生，其在境外学习的安排及其它相关事宜均应以不影响本校毕业安排为前提。

（二）派出单位应选派学生到学科水平高、学术声誉好的境外一流大学学习，

学习的专业应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

（三）赴境外学校学习的学生应具备相应的语言基础，不鼓励学生到对方学

校先学习语言再学习专业课程的做法。

（四）为促进学生在境外学校学习期间，合理安排课程学习计划，保证学习

质量，学生所在学院（系）应指定教师指导学生参照学生所在专业教学方案选课，

并填写《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赴境外大学学习计划表》。除交换学校或交换项



目有特殊要求外（如境外大学暑期学校项目），学生交换学习期间修读课程数量

原则上不应少于每学期 4门。

（五）学生在境外学校学习期间，可以根据我校学院（系）有关规定，自修

学院（系）允许的相关课程，回校参加学院（系）统一的考试合格后，可获得相

关课程学分。

（六）学生学习期满返校后，除可冲抵的相关课程外，应及时补足教学方案

中规定的其它课程和教学环节学分。

（七）学生赴境外大学学习情况列入推免硕士学位研究生素质拓展评测环节

考察指标体系。其中，完成境外学习全部修读课程且修读课程数量达到要求、境

外学习期限为一学期的（不含暑期项目），单项指标为 1.5 分；完成境外学习全

部修读课程且修读课程数量达到要求、境外学习期限为一年的，单项指标为 2

分。

三、课程和培养环节认定

（一）除我校教学方案中规定应修的“两课”、基础技能课、原典课及其他通识

教育课程学分必须在我校获得外，学生在境外交换学习成绩单上列出的全部课程均

可认定为我校相应的课程门类。

（二）各学院（系）可根据课程具体情况，参照以下原则，认定课程门类：

1.学生在境外所学课程与其所学专业教学方案上的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相近

或相同的课程：学生所在学院（系）可以直接按教学方案上的同类课程认定；若

为其它学院（系）开设的学科基础课程，则需开课学院（系）教研室予以认定；

2.在学生所学专业教学方案中没有列出的课程：经学院（系）认定确为应学

习的专业课程，学院（系）可以认定为专业选修课；

3.其它类课程：除以上情况，其它课程均认定为全校选修课。



（三）毕业论文：可根据学生学习情况，以两校教师共同指导的方式完成。

（四）经学生申请，学院（系）同意，学生可在国外交换期间完成教学方案

要求的部分实践教学环节。

四、学分、成绩的转换

（一）因不同学校学期时间长短有差异，学生在境外大学获得的课程学分采用以

学时换算学分的办法计算，原则上 16-17学时对应 1学分（可根据学生出国学期我校

的教学周数情况适当调整）。

（二）教务处根据国内外大学学分计算和成绩评定的通行做法，研究制定境

外大学学分及成绩转换的参考标准。学院（系）可参照学校标准，根据学生交换

学习课程的课程性质、教学方式及学分计算方法等，制定适用于本学院（系）的

学生境外学习学分和成绩转换标准，并报教务处备案。学生在参加项目之前应主

动向学院（系）了解相关政策。

（三）非外语类专业的学生，参加授课语言为非中文的境外学习项目，学生

一学期修课 4门及以上时，可有一门课程申请以 P/F 计成绩，该课程认定学分但

不计入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

五、课程和培养环节认定程序

（一）原则上学生应于回校后的下一学期第 6周前办理课程认定手续。

（二）申请课程认定的学生，需填写《中国人民大学本科课程认定申请表》

（一式二份），并附对方学校出具的所学课程成绩单及课程大纲，所在学院（系）

提出课程认定意见并经主管教学负责人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批。

（三）经教务处审批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课程认定申请表》一份存教务

处备案，另一份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由所在学院（系）存档。



（四）学生在境外大学学习的课程经认定后，由所在学院（系）于每学期开

学 10周内按课程中文名称录入成绩系统。

六、附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或学院（系）派出的公派交换学习项目（含暑期学

校项目及学院（系）与境外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或学生个人申请，经学院（系）

同意，并向学校备案的以学期/学年为单位的境外大学学习项目（含暑期学校课

程学习项目）。其它类型项目取得的课程成绩学校不予认可。

（二）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适用于 2013 年 9 月以后派出项目的本科

生。2013 年 9 月以前派出项目的本科生继续适用原《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赴

境外大学学习及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法》（2005-2006 学年校办字 58 号）。

（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